附件2

考生面试须知

一、考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参加面试，违者按有关规定处理。进入考点时，应主动出示居民身份证、面试通知书及面试公告要求出具的其他证件；同时符合“广西健康码”为绿码、“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”为绿码、现场测量体温正常（＜37.3℃）等防疫要求，方可进入考场参加考试。
考前7天内有本土疫情发生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和广西区内边境八县（市、区）旅居史的考生，必须按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及时向目的地社区报备，抵百进行“落地检”，实行“三天两检”（第1、3天各进行一次核酸检测，“落地检”视为第一检），两次检测结果出来之前进行居家健康监测，并根据风险等级按照国家及自治区疫情防控要求接受健康管理服务。因未完成健康管理要求而影响考试的，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出现发热、咳嗽、乏力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腹泻等症状，应立即向考务工作人员报告，并如实报告近7天的旅居史、接触史及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信息，经现场考务工作人员评估后，综合研判具备参加考试条件的，作出书面承诺后，由专人负责带至应急面试考场进行考试；经研判不具备考试条件的，不能进入考点参加面试。
二、考生必须遵守面试考场纪律和疫情防控要求，自觉维护考场秩序，服从主考官和工作人员的管理，诚信参加面试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规定，影响面试。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，除核验身份、面试答题时按要求摘口罩外，进出考点、候考室内应当全程佩戴口罩。
三、考生不得穿制服或穿戴有特别标志的服装参加面试。
四、考生要按规定时间进入候考室签到并抽签，按抽签确定的面试序号参加面试。抽签开始时仍未到达候考室的，剩余签号为该考生面试序号。
考生须于面试当天上午7:50前进入候考室，未按时到达的考生不允许进入候考室，按自动放弃面试资格处理。
五、考生在抽签前要主动将各种电子、通信、计算、存储等禁止使用和携带的设备交由工作人员统一保管。严禁将手机等禁止使用和携带的设备带至候考室座位或面试室内。如有违反，给予取消本次面试资格处理。
六、考生在候考过程中不得随意出入候考室，因特殊情况需出入候考室的，须有候考室工作人员专人陪同监督。
七、考生在面试时不得携带任何与面试有关的物品和资料进入面试室；面试结束后，不得将题本和草稿纸带出面试室。如有违反，给予本次面试成绩无效处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八、考生在面试时，只能报自己的面试序号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考官或面试室内工作人员透露本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准考证号等个人重要信息。凡考生透露个人重要信息的，面试成绩按零分处理。
九、考生面试结束后，要听从工作人员管理，不得返回候考室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泄露试题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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